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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日明傳申請備查 

一、開發單位名稱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

(一)開發單位名稱：品信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

(二)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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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日明傳申請備查 

二、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2項之情形、申請變

更理由及內容  

(一)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之情形  

本案係依據「臺中市烏日區明傳產業園區環境影響說明書」

(定稿本)第 5-1頁開發行為之場所，因地籍圖重測公告致原開發

範圍總面積由 10.3436 公頃，變為 10.2268 公頃，總面積減少

0.1168 公頃。另同頁開發行為之內容，規劃產業用地 7.0018 公

頃(包括產業專用區一 5.6945公頃及產業專用區二 1.3073公頃)，

因地籍重測公告產業用地減少為 6.8848公頃(包括產業專用區一

5.5988公頃及產業專用區二 1.2860公頃)。 

綜上，減少面積均屬產業用地，公共設施項目、功能及總面

積均維持原環說書開發內容不變，變更符合環評法施行細則第 36 

條第 2項第 1款及第 5款，非環境保護設施局部調整位置，且在

原有開發基地範圍內，計畫產能或規模降低，變更對環境品質維

護有利。 

  



3 

烏日明傳申請備查 

(二)申請變更理由及內容 

本次變更係配合地籍圖重測後導致開發範圍面積減少而變

更，各項變更詳細內容如下表 1： 

表 1 本次申請備查內容對照表 

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 本次備查內容 備查理由 

(一)開發行為之場所 

本計畫範圍西以道路用

地為界，南以環河路二段及

地籍線為界，東側及北側則

以地籍線為界，土地包含烏

日區阿密哩段 62-61、62-77、

62-78、64 以及 64-1 地號等

5筆土地，面積為 10.3436公

頃(地籍謄本面積)。 

(二)開發行為之內容 

1.地理區位需求：本計畫位

於烏日區阿密哩段 62-61、

62-77、62-78、64以及 64-

1 地號等 5 筆土地，係屬

平原地區。 

2.工程項目、量體、配置： 

(2)量體與配置：本計畫區

規劃產業用地 7.0018公

頃，細部計畫包含產業

專用區一 5.6945公頃與

產業專用區二 1.3073公

頃，說明如下： 

A.產業專用區一：為主要

工廠進駐提供生產機

能使用，預計投資產業

包括：基本金屬製造

業、金屬製品製造業、

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倉

儲業，面積為 5.6945

公頃，建蔽率 60%，容

(一)開發行為之場所 

本計畫範圍西以道路用

地為界，南以環河路二段及

地籍線為界，東側及北側則

以地籍線為界，土地包含烏

日區環河段 206、207、208、

209、210 以及 211 地號等 6

筆土地，面積為 10.2268 公

頃(地籍謄本面積)。 

(二)開發行為之內容 

1.地理區位需求：本計畫位

於烏日區環河段 206、207、

208、209、210以及 211地

號等 6 筆土地，係屬平原

地區。 

2.工程項目、量體、配置： 

(2)量體與配置：本計畫區

規劃產業用地 6.8848公

頃，細部計畫包含產業

專用區一 5.5988公頃與

產業專用區二 1.2860公

頃，說明如下： 

A.產業專用區一：為主要

工廠進駐提供生產機

能使用，預計投資產業

包括：基本金屬製造

業、金屬製品製造業、

機械設備製造業及倉

儲業，面積為 5.5988

公頃，建蔽率 60%，容

1.本案開發範圍適

逢臺中市大里地

政事務所辦理烏

日區阿密哩段地

籍重測，並經臺

中市政府 109 年

9月 16日府授地

測 一 字 第

10902253881 號

及 9月 29日府授

地 測 一 字 第

1090234926號公

告地籍重測結果

(詳附件一)。 

2.重測前地籍謄本

面積為 10.3436

公頃，重測後變

為 10.2268 公

頃，開發範圍面

積減少 0.1168

公 頃 ( 詳 附 件

二)。減少面積均

減少產業用地，

公共設施項目、

功能及總面積均

維持原環說書開

發內容不變，變

更符合環評法施

行細則第 36 條

第 2 項第 1 款及

第 5 款，非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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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日明傳申請備查 

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 本次備查內容 備查理由 

積率 210%。 

B.產業專用區二：配合產

業發展政策及整體營

運需要，於計畫區內規

劃支援產業使用，面積

為 1.3073 公頃，建蔽

率 60%，容積率 300%。 

3.開發（基地及建地）面積需

求：本次申請基地土地面

積 10.3436公頃。 

（詳見原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

5-1~5-2、5-8 頁） 

積率 210%。 

B.產業專用區二：配合產

業發展政策及整體營

運需要，於計畫區內規

劃支援產業使用，面積

為 1.2860 公頃，建蔽

率 60%，容積率 300%。 

3.開發（基地及建地）面積需

求：本次申請基地土地面

積 10.2268公頃。 

保護設施局部調

整位置，且在原

有開發基地範圍

內，計畫產能或

規模降低，變更

對環境品質維護

有利。 

3.變更前後計畫範

圍示意圖詳表 2、

表 3及圖 1。 

(二)土地使用計畫 

1.產業用地 

依據「產業創新條例」與

園區整體規劃構想，本計畫區

規劃產業專用區一 5.6945 

公頃、產業專用區二 1.3073

公頃，共 7.0018公頃，佔全

區面積 67.69%。 

(1)產業專用區一 

本計畫劃設產業專用

區一，以供工業生產直接

或相關之行業使用，並依

據「產業創新條例」第 39

條及「工業園區各種用地

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」產

業用地(一)之規定容許使

用，計畫面積 5.6945公頃，

占計畫總面積 55.05%。 

(2)產業專用區二 

本計畫劃設產業專用

區二，以配合產業發展政

策及園區整體營運需要，

並依據「產業創新條例」第

39 條及「工業園區各種用

(二)土地使用計畫 

1.產業用地 

依據「產業創新條例」與

園區整體規劃構想，本計畫區

規劃產業專用區一 5.5988 

公頃、產業專用區二 1.2860

公頃，共 6.8848公頃，佔全

區面積 67.32%。 

(1)產業專用區一 

本計畫劃設產業專用

區一，以供工業生產直接

或相關之行業使用，並依

據「產業創新條例」第 39

條及「工業園區各種用地

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」產

業用地(一)之規定容許使

用，計畫面積 5.5988 公

頃，占計畫總面積 54.75%。 

(2)產業專用區二 

本計畫劃設產業專用

區二，以配合產業發展政

策及園區整體營運需要，

並依據「產業創新條例」第

39 條及「工業園區各種用

1.依前述說明，開

發範圍面積減少

0.1168公頃。減

少面積均減少產

業用地(包括產

業專用區一及產

業專用區二)，變

更符合環評法施

行細則第 36 條

第 2 項第 5 款，

在原有開發基地

範圍內，計畫產

能或規模降低，

變更對環境品質

維護有利。 

2.公共設施項目功

能 及 總 面 積

3.1782公頃均維

持原環說書開發

內容不變，其中

公園兼滯洪池用

地面積不變；公

園兼兒童遊樂場

用地、廣場用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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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日明傳申請備查 

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 本次備查內容 備查理由 

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」

產業用地(二)之規定容許

使用，計畫面積 1.3073公

頃，占計畫總面積 12.64%。 

2.園區管理服務中心及公用設

備用地 

(1)產業專用區(供園區管

理機構使用) 

本計畫於計畫區主要

出入口東側規劃產業專用

區 (供園區管理機構使

用)，面積約 0.0809公頃，

占計畫總面積 0.78%，設置

做為園區管理服務中心，

並塑造園區門戶意象。 

(2)產業專用區(供污水處

理廠使用) 

本計畫區規劃產業專

用區(供污水處理廠使用)

面積約 0.0827公頃，占計

畫總面積 0.80%，足以因應

園區處理污水所需要之用

地需求。 

2.公共設施用地 

(1)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

規劃於本計畫區西

側，面積 0.1197公頃，兼

具隔離及休憩之效果。 

(2)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

順應本計畫區的地形

地勢，於西南側低窪處設

置公園兼滯洪池用地，面

積約 0.7800公頃，以達雨

水收集、防洪的功能，並與

本計畫區西南側之農業區

產生隔離效果。 

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」

產業用地(二)之規定容許

使用，計畫面積 1.2860公

頃，占計畫總面積 12.57%。 

2.園區管理服務中心及公用設

備用地 

(1)產業專用區(供園區管

理機構使用) 

本計畫於計畫區主要

出入口東側規劃產業專用

區 (供園區管理機構使

用)，面積約 0.0811公頃，

占計畫總面積 0.79%，設置

做為園區管理服務中心，

並塑造園區門戶意象。 

(2)產業專用區(供污水處

理廠使用) 

本計畫區規劃產業專

用區(供污水處理廠使用)

面積約 0.0827公頃，占計

畫總面積 0.81%，足以因應

園區處理污水所需要之用

地需求。 

3.公共設施用地 

(1)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

規劃於本計畫區西

側，面積 0.1006公頃，兼

具隔離及休憩之效果。 

(2)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

順應本計畫區的地形

地勢，於西南側低窪處設

置公園兼滯洪池用地，面

積約 0.7800公頃，以達雨

水收集、防洪的功能，並與

本計畫區西南側之農業區

產生隔離效果。 

廣場兼停車場用

地及道路用地面

積減少 0.0240

公頃；綠地用地

及停車場用地共

增加 0.0240 公

頃；變更符合環

評法施行細則第

36 條第 2項第 1

款，非環境保護

設施局部調整位

置，變更對環境

品質無不利影

響。 

3.變更前後土地使

用計畫內容示意

圖詳表 4、圖 2。 



6 

烏日明傳申請備查 

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 本次備查內容 備查理由 

(3)綠地用地 

本計畫區規劃 5 處綠

地用地，主要做為計畫區

與周邊農業區之隔離及緩

衝空間，並兼具綠化之功

能，面積約 0.3499公頃。 

(4)廣場用地 

於計畫區次要出入口

東側狹長土地規劃為廣場

用地，面積約 0.0125公頃。 

(5)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

於計畫區主要出入口

西側規劃廣場兼停車場用

地，面積約 0.1997公頃，

透過其開闊性及停車機

能，期結合東側之機關用

地，塑造具特色與自明性

的入口門戶形象。 

(6)停車場用地 

本計畫區設置 1 處公

共停車場，1處位於產業專

用區(供園區管理機構使

用)北側，面積約 0.1353公

頃，供計畫區洽公之民眾

利用。 

(7)道路用地 

本計畫區於各產業用

地及公共設施周邊，佈設

主要及次要道路，面積約

1.5811公頃。 

（詳見原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5-

12、5-13、5-15 頁、表 5-

2-2） 

(3)綠地用地 

本計畫區規劃 5 處綠

地用地，主要做為計畫區

與周邊農業區之隔離及緩

衝空間，並兼具綠化之功

能，面積約 0.3735公頃。 

(4)廣場用地 

於計畫區次要出入口

東側狹長土地規劃為廣場

用地，面積約 0.0121公頃。 

(5)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

於計畫區主要出入口

西側規劃廣場兼停車場用

地，面積約 0.1989公頃，

透過其開闊性及停車機

能，期結合東側之機關用

地，塑造具特色與自明性

的入口門戶形象。 

(6)停車場用地 

本計畫區設置 1 處公

共停車場，1處位於產業專

用區(供園區管理機構使

用)北側，面積約 0.1357公

頃，供計畫區洽公之民眾

利用。 

(7)道路用地 

本計畫區於各產業用

地及公共設施周邊，佈設

主要及次要道路，面積約

1.5774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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烏日明傳申請備查 

表 2  開發範圍土地清冊變動歷程對照表 
原環說書表 5-2-1 

本計畫範圍土地清冊表 

106年 8月 

土地清冊表 

109年 8月 

土地清冊表 
說明 

編號 地段 地號 
謄本面積
(平方公
尺) 

地號 
謄本面積 

(平方公
尺) 

地號 
謄本面積 

(平方公
尺) 

 

1 阿密哩段 62-61 270 62-61 270 62-61 270  

2 阿密哩段 62-77 76,484 
62-77 74,041 

62-77 74,003  

62-129 38 

已另納入刻正由臺
中市政府辦理之前
竹區段徵收範圍，
爰本案開發範圍減
少 38平方公尺，
變為 103,398平方

公尺。 

62-124 2,443 62-124 2,443  

3 阿密哩段 62-78 5,673 62-78 5,673 62-78 5,673  

4 阿密哩段 64 8,216 64 8,216 64 8,216  

5 阿密哩段 64-1 12,793 64-1 12,793 64-1 12,793  

合計  - 103,436 - 103,436 - 103,436  

註：1.原環說書地籍資料時間為民國 105 年 8 月，其中地號 62-77 為釐清現況占用範圍及調解所需，於民國 106 年 8

月分割成 62-77(74,041 平方公尺)及 62-124(2,443 平方公尺)兩筆土地，兩筆土地面積合計仍為 76,484 平方

公尺。原 5 筆地號變為 6 筆地號。 

2.臺中大里地政事務所 109 年辦理阿密哩段地籍圖重測，地籍重測過程中，本案開發範圍之 6 筆土地，重測前

地籍謄本面積為 10.3436 公頃，經 109 年 8 月本市大里地政事務所召開地籍重測區樁位疑義研討結論(略):…

經重新套圖並確認經界範圍，已確認…都計樁位與地籍線不符，有關需補辦徵收作業或調整都市計畫樁位之

處理方式，後續請相關單位再行研議(詳附件三)。其後並將阿密哩段 62-77 地號逕為分割出 62-129 地號(38

平方公尺)，納入前竹區段徵收範圍(詳附件四)，至本案開發範圍總面積由 10.3436 公頃變為 10.3398 公頃。 

 

表 3  開發範圍 109年地籍重測前後地號及面積對照表 

109年 8月 

土地清冊表(重測前) 

109年 11月 

土地清冊表(重測後) 增減(平方公

尺) 
地段 地號 

謄本面積 

(平方公尺) 
地段 地號 

謄本面積 

(平方公尺) 

原開

發範

圍 

阿密哩段 62-61 270 

新變

更範

圍 

環河段 210 353.02 83.02 

阿密哩段 62-77 74,003 環河段 208 73,661.21 -341.79 

阿密哩段 62-124 2,443 環河段 211 2,356.58 -86.42 

阿密哩段 62-78 5,673 環河段 209 5,022.67 -650.33 

阿密哩段 64 8,216 環河段 206 8,105.47 -110.53 

阿密哩段 64-1 12,793 環河段 207 1,2769.13 -23.87 

合計  - 103,398 - 合計 - 102,268.08 -1,129.92 

註：依據 109 年 11 月地籍圖重測公告後土地登記謄本(詳附件五)，本案開發範圍由 10.3398 公頃變為 10.2268 公

頃，減少 1,130 平方公尺，加計表 2 所減少之 38 平方公尺，合計開發範圍共減少 1,168 平方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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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開發範圍土地使用計畫變更前後面積對照表 

項目 

原環說表 5-2-2 

土地使用計畫面積 

本次變更

增減 

(公頃) 

本次變更後面積 

面積 

(公頃) 

百分比 

(%) 

 面積 

(公頃) 

百分比 

(%) 

土地使用

分區 

產業專用區一 5.6945 55.05 -0.0957 5.5988 54.75 

產業專用區二 1.3073 12.64 -0.0213 1.2860 12.57 

產業專用區 

(供園區管理機構使用) 
0.0809 0.78 +0.0002 0.0811 0.79 

產業專用區 

(供污水處理廠使用) 
0.0827 0.80 +0.0000 0.0827 0.81 

小計 7.1654 69.27 -0.1168 7.0486 68.92 

公共設施

用地 

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.1197 1.16 -0.0191 0.1006 0.98 

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0.7800 7.54 +0.0000 0.7800 7.63 

綠地用地 0.3499 3.38 +0.0236 0.3735 3.65 

廣場用地 0.0125 0.12 -0.0004 0.0121 0.12 

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.1997 1.93 -0.0008 0.1989 1.94 

停車場用地 0.1353 1.31 +0.0004 0.1357 1.33 

道路用地 1.5811 15.29 -0.0037 1.5774 15.42 

小計 3.1782 30.73 +0.0000 3.1782 31.08 

合計 10.3436 100.00 -0.1168 10.2268 100.00 

註：1.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2.現行計畫面積係以 108 年現行計畫變更時，計畫範圍 6 筆土地之謄本總面積 10.3436 公頃為準；依據 109 年

地籍圖重測公告成果，該 6 筆土地重測後謄本總面積為 10.2268 公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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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環說書圖 5-2-3  本計畫範圍示意圖(三) 

 

圖 1  本次變更調整後計畫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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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環說書圖 5-2-5  本計畫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

 
圖 2  本次變更調整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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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 

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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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地籍重測成果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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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地籍重測前後地號及面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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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  大里地所召開地籍圖重測區疑義研討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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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  阿密哩段 62-129土地登記簿謄本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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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五   重測後土地登記簿謄本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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